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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4

项目支出绩效目标申报表

（2020 年度）

项目名称 义务教育阶段非寄宿生建档立卡等四类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生活费补助

主管部门及代码 宝鸡市教育局 实施单位
宝鸡市学生资助

管理中心

项目属性 市政府文件确定 项目期 2020/12/31前

项目资金
（万元）

中期资金总额：  年度资金总额： 326.67

其中：财政拨款    其中：财政拨款 326.67

其他资金          其他资金

总
体
目
标

根据《陕西省财政厅 陕西省教育厅关于下达2019年城乡义务教育补助经费（家庭经济困难寄宿生生活补
助第二批）预算的通知》精神，从2019年秋季学期起，将义务教育阶段建档立卡学生、非建档立卡的家
庭经济困难残疾学生、农村低保家庭学生、农村特困救助供养学生等四类家庭经济困难非寄宿生纳入生
活补助范围，切实做到“应享尽享”。

绩
效
指
标

一级
指标

二级指标 指标内容 指标值

产
出
指
标

数量指标

补助标准(每生每年）

小学1000元

初中1250元

资助人数 24429名

资助金额 326.67万元

时效指标 资金下达时间 补助资金及时发放

效
益
指
标

经济效益指标 学生家庭经济负担 减轻

社会效益指标 义务教育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资助 及时有效

满意度指标 学生满意度 ≥80%

备         注：绩效指标可选择填写。



附件6：

          项目支出预算绩效事前评审意见表

项目名称
义务教育阶段非寄宿生建档

立卡等四类家庭经济困难学
生生活费补助

项目实施单位 宝鸡市学生资助管理中心

主管部门 宝鸡市教育局 项目起止时间 2020.1.1—2020.12.30

功能分类科目名称 其他教育管理事务支出 功能分类科目代码 2050199 是否阶段性项目 否

经济分类科目名称 生活补助 经济分类科目代码 30308 是否实施政府采购 否

项目负责人及电话 王伟民  2790950 是否实施政府购买服务 否 是否上年结转资金安排 否

项目申报资金
（万元）

资金总额：             

    财政拨款：326.67

    自有资金：

    其他：

项目必要性

项目可行性 长期性项目

绩效目标概述 资助24429名义务教育阶段非寄宿生建档立卡等四类家庭经济困难学生 。

事前评审情况

评审组织
单位

宝鸡市学生资助管
理中心

单位性质
财政保障事业
单位 时间安排 2019、11.21

评审方式 会议

负责人 田礼让 联系电话 2790950

项目总体
评审情况

　　根据陕西省财政厅陕西省教育厅关于下达2019年城乡义务教育补助经费（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生活补
助第二批）预算的通知（陕财办教[2019]85号）文件精神，从2019年秋季学期起将义务教育阶段建档立
卡学生、非建档立卡的家庭经济困难残疾学生、农村低保家庭学生、农村特困救助供养学生等四类家庭
经济困难非寄宿生纳入生活补助范围。家庭经济困难非寄宿生生活补助标准按照国家基础标准 50%的比
例核定。全市小学所需资助17784人，市级所需配套资金222.72，初中所需资助6645人，市级所需配套
资金103.95。

评审结果
建议支持R   调整完善支持□   部分支持□

具体意见：财政补助资金326.67万元，用于义务教育阶段非寄宿生建档立卡等四类家庭经济困难学生活
补助。

财政部门
对评审结
果审核意

见

1、同意评审意见□          

2、审核调整为：继续支持□    调减资金□   不予支持□ 

   （需在此栏说明调整的具体项目金额及原因）

经办人：          负责人 ：         年   月  日

其他说明
的问题

说明： 1.本表由组织评审的部门通过项目库系统和部门预算系统填报 ；
        2.由主管部门组织的事前评审事项，财政部门需填报审核意见。
        3、请随本表附送评审人员打分表、表决统计表、签字表。



附件5：

 

市级财政项目支出预算事前评审报告
（参考文本）

 

 
 

 
           项目名称：   四类非寄宿生生活补助 
           项目单位：   宝鸡市学生资助管理中心 
           主管部门：   宝鸡市教育局 　　　　　
           评审机构：   宝鸡市教育局           
           评审时间：   2020年1月15日        

 
宝鸡市财政局  制

 

 



市级财政支出预算绩效事前评审报告（参考文本）

 
一、评审对象

评审事项名称：宝鸡市义务教育非寄宿生建档立卡等四类家庭经济困难学生
　　　　　　　　　　　　　　　　生活费补助

主管部门： 宝鸡市教育局         预算单位：宝鸡市学生资助管理中心

评审事项绩效目标：

申请资金总额：   　　1304.5万元 
其中申请财政资金：　326.67万元
评审事项概况：根据陕西省财政厅陕西省教育厅关于下达2019年城乡义务教育补
助经费（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生活补助第二批）预算的通知（陕财办教
[2019]85号）文件精神，从2019年秋季学期起将义务教育阶段建档立卡学生、非
建档立卡的家庭经济困难残疾学生、农村低保家庭学生、农村特困救助供养学生
等四类家庭经济困难非寄宿生纳入生活补助范围。家庭经济困难非寄宿生生活补
助标准按照国家基础标准50%的比例核定。所需资金由中省与市县财政按5：
2.5：2.5的比例分担。   

评审事项概况：

二、评审方式和方法

　　（一）评审程序：文件依据--制定预算申请方案--会议研究—同意上报

　　（二）评审方式及方法（含专家名单）

三、评审内容与结论

   （一）评审事项的必要性：根据陕西省财政厅陕西省教育厅关于下达2019年
城乡义务教育补助经费（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生活补助第二批）预算的通知（陕财
办教[2019]85号）文件精神，从2019年秋季学期起将义务教育阶段建档立卡学生
、非建档立卡的家庭经济困难残疾学生、农村低保家庭学生、农村特困救助供养
学生等四类家庭经济困难非寄宿生纳入生活补助范围。家庭经济困难非寄宿生生
活补助标准按照国家基础标准50%的比例核定。

   （二）评审事项的可行性：省、市、县承担比例5：2.5：2.5

   （三）评审事项的绩效目标：年资助学生24429名义务教育阶段非寄宿生建档
立卡等四类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生活费补助。

   （四）评审事项涉及资金预算和财政支持范围、方式，及其他自有资金保障
渠道等。



（五）总体结论

四、相关建议

五、其他需要说明的问题

（阐述评审工作基本前提、假设、报告适用范围、相关责任以及
需要说明的其他问题等）

六、附件

主要包括评审事项相关资料、评审专家意见（打分表、表决统计表、
专家签字等）


